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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桃園區公所

109年3月廉政電子報
廉政、安全及機密維護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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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台電公司興達發電廠工程師吳○○等人涉嫌違背職務收賄等罪嫌，業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判決有罪。
    被告吳○○自民國104年至107年間擔任台電公司興達發電廠燃料專員，負責興達電廠內柴油之輸、儲、轉運管理及與廠商協調配合業務。因各火力發電廠之柴油皆由通霄發電廠移撥，台電公司遂發包「2018高級柴油轉運興達發電廠工作」採購案，由永○○公司得標並依約以油罐車從通霄電廠運油至興達電廠油槽洩油，吳○○利用監督廠商過磅、洩油等履約管理之職權，與永○○公司實際負責人曾○○、楊○○先行期約放任廠商暗倉洩水偷油不予舉報而收受10萬元後，再協議以手寫偽造過磅單方式，包庇廠商直接將台電公司柴油載離興達電廠，而換取每個月收受20萬元之賄款，曾○○、楊○○共計交付賄賂70萬元予吳○○收受，永○○公司因此侵占之台電柴油數量達261.533公秉，總計價值達新臺幣555萬8094元。

    全案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起訴，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於109年1月10日，以吳○○涉犯貪污治罪條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刑法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10月，褫奪公權5年，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70萬元沒收。曾○○、楊○○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交付賄賂罪，又共同犯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判處應執行刑2年，褫奪公權1年，緩刑5年，判決確定之翌日起一年內，向公庫支付150萬元。(內容摘自法務部廉政署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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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消保處積極防止防杜COVID-19(俗稱武漢肺炎)期間，有不肖業者對徵用口罩哄抬價格或囤積居奇。   
    為防杜COVID-19(俗稱武漢肺炎)期間，有不肖業者對徵用口罩哄抬價格或囤積居奇，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除於本(2)月4日邀集網路平台業者研商自律規範，阻却網路平台業者販售之口罩價格異常外，又於本月18日邀請台灣臉書(Facebook)社群網路平台(以下簡稱「臉書」)及相關主管機關開會。「臉書」稱將依公司政策處理違反社群守則或違反台灣法律的內容。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在網站上販售國內生產製造或國外進口之醫療或外科手術口罩，須符合藥事法及「藥商(局)得於通訊交易通路販賣之醫療器材及應行登記事項」之規定，取得藥商(局)許可執照及醫療器材許可證始得販售；倘未取得或未揭露藥商(局)及該產品許可證等相關資料而有販售行為，即屬違法。國內各網路平台業者業已建立自律機制，即先行檢視平台業者販售之口罩價格，一旦有異常之情形，即予以下架，此項機制運作已有相當成效，惟有部分業者因此轉而在「臉書」繼續販售，迄今已收到約20件檢舉案件。因此，行政院消保處遂邀集「臉書」、相關主管機關及地方消保官開會研商。「臉書」將依公司政策處理違反社群守則或違反台灣法律的內容，並協助宣導，以免平台使用人不慎觸法。

    最後，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者，如發現政府徵用之口罩有價格異常、囤積或品質瑕疵等情事，可撥打1950消費者服務專線，或向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https://cpc.ey.gov.tw/）進行線上申訴，以保障自身權益。 
(內容摘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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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少年事件有關前案塗銷之規定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83條之1關於塗銷少年前案紀錄及有關資料與不得無故提供之立法      意旨，係為避免少年受不當標籤化效應而影響其健全人格之發展。

    依前開規定施行細則，所稱塗銷，係指予以塗抹、刪除或遮掩，使一般人無法直接或經比對後可辨識為少年者而言；經塗銷後紀錄及檔案資料之保存及銷毀，仍依保存機關、機構或團體對各該檔案之保存及銷毀有關法規辦理。

     少年前案紀錄及有關資料，係指保存機關、機構及團體依其業務就本法第83條之1第1項事件或案件所建立之移送、調查、偵查、審理、執行之紀錄。但不含保存機關、機構及團體因調查、偵查、審理、執行該事件或案件所編纂之卷宗。未將少年之前案紀錄及有關資料塗銷或無故提供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幣三萬元以下罰金。惟前項紀錄及有關資料塗銷之規定，於法院不適用之，併此敘明。
(內容部分摘自全國法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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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反詐騙之相關資訊
    108年國人最常被騙的3大詐騙手法，「假網拍」連續兩年蟬聯第一，「解除分期付款」排名第二，「假投資」則首度上榜排名第三。假網拍、解除分期付款都是從網路購物衍生而出的詐騙手法，兩者合計占總詐騙件數將近3成，顯見在網路購物日益風行的趨勢下，慎選購物平臺、強化資安觀念，仍是國人防範遭詐的首要課題，而假投資案件被害人大多是在來路不明的境外網站投資外匯、期貨或投注博弈、運彩，等到想提領獲利時，卻發現無法領回，甚至網站無預警關閉、帳號被刪，呼籲民眾務必慎選投資管道，不要輕信來路不明的網路投資廣告或網友說詞，以免遭詐。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統計，「假網拍」受害者以40歲以下年輕族群為大宗，其中又以透過臉書購物遭騙居多，內政部特別提醒喜愛網購的民眾，應慎選商譽良好的正規購物平臺，並使用平臺提供的安全交易機制，切勿透過臉書、LINE等社群軟體私下交易，才能降低被騙風險，另外歹徒經常盜用民眾臉書、IG帳號張貼詐騙購物訊息，導致親朋好友誤以為真的有好康可撿，因而遭到詐騙，民眾如果接到親友傳訊、貼文分享優惠購物資訊時，一定要當面或電話向本人確認真偽，以免淪為詐騙肥羊。

    「解除分期付款」受害者同樣集中在40歲以下年輕族群，詐騙集團會入侵電商業者網站竊取民眾交易個資，再冒充電商及銀行客服人員，按圖索驥打電話向消費者行騙，佯稱訂單出錯導致重複扣款，需配合操作ATM才能取消，藉機詐財得逞。內政部提醒，民眾使用任何電子商務服務時，都應建立個資可能外洩的風險觀念，接到陌生來電時，切勿因為對方說得出自己過往交易資料就輕信其身分，應牢記ATM絕對沒有任何解除設定的功能，陌生人來電要求操作ATM就是詐騙。

    「假投資」被害人年齡介於30至39歲最多、40至49歲次之、20至29歲再次之，歹徒多半透過網路散布「免費投注分析」、「破解後臺程式」等廣告訊息，引誘民眾前往境外博弈、運彩網站投注，或透過網路隨機搭訕民眾假意交往，等獲得被害人信任後，再以分享好康投資管道為幌子，引誘被害人註冊來路不明的境外投資網站買賣外匯、期貨及虛擬貨幣，初期營造持續獲利假象，讓被害人不斷掏錢加碼，等到想領回獲利時，歹徒就關閉網站斷絕聯絡，呼籲民眾對於標榜「穩賺不賠」、「保證快速回本」等違反常理的投資管道一定要提高警覺，以免血汗錢有去無回。

    去年警政署全力打擊詐騙，不僅偵破件數創下近10年新高，更和金融機構積極合作攔阻詐騙，有效減少被害案件發生，未來將持續結合跨部會力量，協助電商業者強化資安防護，阻絕個資外洩，也希望透過公布詐騙排行榜，讓國人對詐騙手法更有警覺，如果遇到疑似詐騙情事，可立即撥打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求助，以保障財產安全
 (內容摘自內政部警政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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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

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

，公務員應能堅持廉潔，

拒絕貪腐。

法務部廉政署檢舉服務專線:0800-286-586
檢舉傳真專線:
(02)2562-1156
桃園市政府政風處：

(03) 3322783（電話）、(03) 339-1597（傳真）

桃園市桃園區公所政風室：

(03)3322172（電話）、(03)3330958（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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